
安徽省档案局关于做好
国家级档案专家、全国档案工匠型人才
[bookmark: _GoBack]和全国青年档案业务骨干推荐工作的通知


各市档案局：
根据《国家档案局关于做好国家级档案专家、全国档案工匠型人才和全国青年档案业务骨干选拔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我省选拔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荐人数
根据国家档案局分配名额，分别选拔推荐国家级档案专家10名、全国档案工匠型人才20名、全国青年档案业务骨干20名。
二、推荐范围
1.国家级档案专家，从我省评选出的从事档案专业工作10年以上的省级档案专家中选拔推荐，其中我省首届全国档案领军人才黄玉明直接纳入国家级档案专家，不占用我省推荐名额，全国档案专家胡华平直接提名参加国家档案局选拔，占用我省推荐名额。
2.全国档案工匠型人才，从我省评选出的从事本岗位工作10年以上的省级档案专家、市厅级档案专家中选拔推荐。
3.全国青年档案业务骨干，从我省评选出的45岁以下省级档案专家、市厅级档案专家中选拔推荐。年龄计算时间截至2022年7月22日。
三、推荐条件
严格按照《国家级档案专家选拔工作方案》《全国档案工匠型人才选拔工作方案》《全国青年档案业务骨干选拔工作方案》规定的条件进行选拔推荐。
四、名额分配
1.各省辖市档案局分别从本地区范围推荐全国档案专家1名，工匠型人才、青年档案业务骨干各2名。
2.省档案馆办公室从省档案局、档案馆推荐全国档案专家2名（不含直接提名的指标），工匠型人才、青年档案业务骨干各4名。
3.省委办公厅档案管理一处从省直档案工作协作组推荐全国档案专家2名，工匠型人才、青年档案业务骨干各4名。
五、有关工作安排
1.各推荐单位严格按照国家级档案专家、全国档案工匠型人才和全国青年档案业务骨干选拔条件，在推荐范围内组织符合条件人员进行申报。
2.申报人员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1种人才类型进行申报，填写相应类型人才申报表，并按相关报送材料要求，准备有关材料报所在单位。
3.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认真审核申报人员是否符合选拔条件、材料是否齐全真实、综合考虑选拔条件和申报人员一贯表现等情况，经集体研究后报推荐单位。
4.各推荐单位按照工作要求，认真审核申报人员是否符合选拔条件、材料是否齐全，研究提出推荐人选，于7月4日前将推荐报告、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、申报人员现实表现材料、申报表等相关材料报省档案局。有关申报表、汇总表等请登录国家档案局官方网站“通知通告”栏“‘三支人才队伍’电子版和纸质版材料报送说明”进行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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